因停業、歇業或有其他事由無法繼續飼養時，
特定寵物妥善處置規劃書
本營業場所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特定寵物業許可證並獲核准後，若發生停業、歇業有其他事由無法繼續飼養時：
1、 特定寵物之飼主如有異動，將依規定辦理異動登記。
2、 規劃營業場所飼養之特定寵物之安置方式說明如下：
此致
OO直轄市政府/縣（市）政府
	營業場所名稱
	

	負責人或代表人
	（簽章）

	住址
	

	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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